
臺
灣
地
區
養
老
機
構
噩
域
分
布
特
性
分
析

世
笠
、
前
…
吉
口

近
年
來
臺
灣
地
區
，
由
於
老
年
人
口
數
大
幅
度
增
加
、
家
庭
結
構
變
遷
、
老
人
經
濟

能
力
提
高
、
與
老
人
需
求
之
多
樣
化
，
老
年
人
對
於
各
項
福
利
服
務
發
展
愈
來
愈
具
影
響

力
，
使
得
人
們
逐
漸
注
意
到
老
年
人
的
問
題
與
需
求
。
因
此
，
如
何
照
顧
老
年
人
遂
成
為

目
前
受
重
視
之
主
要
社
會
問
題
之
一
。

目
前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型
態
，
但
目
標
均
為
幫
助
老
人
解
決
問
題
與
滿

足
需
求
。
社
會
提
供
老
人
各
項
照
顧
服
務
，
以
使
老
人
有
權
力
選
擇
適
合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能
夠
過
尊
嚴
的
生
活
，
且
受
到
社
會
的
尊
重
。
其
中
，
設
立
養
老
院
，
不
單
是
提
供

老
人
生
活
的
安
置
，
更
是
求
其
精
神
上
有
所
寄
託
'
減
輕
老
人
精
神
上
的
空
虛
和
苦
悶
，

加
強
對
老
人
全
面
性
的
照
顧
。

隨
著
社
會
變
遷
，
養
老
機
構
之
服
務
方
式
已
由
只
是
提
供
社
會
扶
助
措
施
，
成
為

老
人
福
利
措
施
之
一
環
。
養
老
服
務
的
提
供
不
是
只
為
了
救
助
貧
苦
老
人
，
更
是
為
了
要

陳
政
智

安
定
老
人
生
活
，
增
進
老
人
福
利
。
現
今
養
老
機
構
更
講
求
以
專
業
知
識
來
提
供
服
務
，

結
合
醫
療
、
社
會
工
作
、
與
有
心
人
士
等
有
形
、
無
形
社
會
資
源
，
務
求
老
年
人
在
機
構

內
就
可
獲
得
各
類
型
不
同
之
服
務
，
滿
足
不
同
的
福
利
需
求
。

由
於
機
構
養
老
服
務
的
提
供
無
法
完
全
取
代
家
庭
奉
養
，
社
會
整
體
有
必
要
為
養
老

機
構
內
的
老
人
提
供
夠
舒
適
、
有
尊
嚴
、
具
生
活
意
義
的
晚
年
生
活
環
境
。
所
以
，
如
何

讓
養
老
機
構
成
為
老
年
人
願
意
且
能
夠
接
受
的
生
活
場
所
，
是
社
會
大
眾
及
所
有
養
老
機

構
有
關
工
作
人
員
必
須
努
力
的
方
向
。

本
文
的
目
的
就
是
基
於
對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的
關
切
，
期
待
藉
由
對
養
老
機
構
服
務
狀

況
的
整
理
，
來
討
論
養
老
機
構
在
不
同
地
區
之
分
布
情
形
，
以
作
為
養
老
機
構
改
善
機
構

條
件
，
增
強
機
構
資
源
取
得
與
應
用
之
能
力
，
以
提
昇
養
老
服
務
品
質
，
提
供
合
乎
老
人

需
求
之
老
人
照
顧
服
務
。
而
本
文
僅
是
一
個
概
略
性
的
探
討
，
嘗
試
將
臺
灣
地
區
的
養
老

機
構
依
所
在
縣
市
，
及
北
、
中
、
南
、
東
四
區
的
畫
分
方
式
，
來
瞭
解
臺
一
灣
地
區
養
老
機

構
在
區
域
分
配
上
的
狀
況
，
盼
能
作
為
|
|
本
來
臺
灣
地
區
養
老
機
構
籌
設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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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一
、
臺
灣
地
區
養
老
服
務
的
制
度
與
模
式

我
國
於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一
月
頒
布
老
人
福
利
法
，
隨
後
又
頒
布
了
老
人
福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
期
待
能
保
障
老
人
的
福
祉
，
使
老
人
獲
得
生
理
和
心
理
上
的
健
康
，
過
著
正
常
而

安
全
的
社
會
生
活
。
該
法
主
要
依
老
人
個
人
的
需
要
直
接
給
予
援
助
，
提
供
各
項
社
會
扶

助
，
其
中
包
含
為
保
障
少
數
無
依
無
靠
無
謀
生
能
力
老
人
之
生
活
的
各
種
福
利
措
施
，
如

收
容
老
人
之
養
老
機
橋
等
。

在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與
主
要
服
務
對
象
上
，
依
據
「
老
人
福
利
法
」
第
七
條
，
省
(
市

)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視
需
要
設
立
並
獎
助
私
人
設
立
下
列
各
類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 

叫
扶
養
機
構.. 

以
留
養
無
扶
養
義
務
之
親
屬
或
扶
養
之
親
屬
無
扶
養
能
力
之
老
人
為
目
的

。
叫
療
養
機
構
:
以
療
養
罹
患
長
期
慢
性
病
或
癱
瘓
老
人
為
目
的
。
叫
休
餐
機
構
.. 

以
舉

辦
老
人
休
閒
、
康
樂
、
及
聯
誼
活
動
為
目
的
。
仙
服
務
機
構
:
以
提
供
老
人
綜
合
性
服
務

為
目
的
(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
E
C
Y
)

。
目
前
「
扶
養
機
構
」
一
般
皆
以
「
仁
愛
之

家
」
稱
之
，
是
為
那
些
醫
療
及
健
康
需
求
還
不
像
療
養
機
構
那
麼
大
的
老
年
人
，
提
供
免

費
、
半
費
或
自
費
的
收
容
服
務
。
「
療
養
機
構
」
，
有
人
稱
之
為
「
養
護
中
心
」
'
則
是

介
於
醫
學
治
療
與
家
庭
生
活
之
間
的
中
間
設
施
，
為
從
事
介
護
與
安
養
的
福
利
機
構
，
主

要
功
能
是
要
透
過
醫
療
復
健
與
生
活
服
務
，
協
助
老
人
克
服
健
康
上
、
精
神
上
和
經
濟
上

的
障
礙
，
以
早
日
自
立
，
重
享
家
庭
生
活
(
蔡
宏
昭
，
巴
∞
也
)
。
但
一
般
人
都
概
括
地
把

老
年
人
能
居
住
又
能
受
到
照
顧
的
機
構
或
住
所
稱
為
「
養
老
院
」
。
但
事
實
上
，
「
養
老

院
」
這
一
名
詞
所
包
含
的
是
許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地
方
，
而
且
有
各
種
不
同
水
準
的
照
顧
與

服
務
方
式
(
陳
家
聲
，
皂
白
)
。

目
前
省
市
政
府
設
置
老
人
扶
養
機
構
，
如
博
愛
院
、
仁
愛
之
家
、
愛
愛
院
等
，
以
留

養
六
十
歲
以
上
無
依
無
靠
生
活
困
難
之
老
人
;
又
設
置
老
人
療
養
機
構
，
如
療
養
院
、
養

護
中
心
等
，
以
照
顧
罹
患
長
期
慢
性
疾
病
與
癱
瘓
之
老
人
。
是
故
本
文
特
以
「
養
老
機
構

」
一
詞
來
代
表
一
般
所
指
的
收
留
貧
苦
無
依
、
身
體
衰
弱
、
無
法
自
謀
生
活
、
無
適
當
住

所
，
或
罹
患
長
期
慢
性
疾
病
與
癱
瘓
之
老
人
的
機
構
。
所
以
，
在
本
文
中
所
指
的
「
養
老

機
構
」
乃
是
憂
灣
地
區
登
記
有
案
的
仁
愛
之
家
、
養
護
中
心
及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等
，
讓
老

年
人
能
居
住
又
能
受
到
照
顧
的
機
構
或
住
所
。

截
至
民
國
八
十
年
六
月
止
，
台
灣
地
區
共
有
六
十
三
所
登
記
有
案
的
養
老
機
構
，
其

中
有
十
五
所
屬
於
公
立
仁
愛
之
家
，
三
十
五
所
私
立
仁
愛
之
家
，
及
十
三
所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
其
中
，
各
公
私
立
仁
愛
之
家
、
療
養
院
所
共
設
置
安
療
養
床
位
約
一
萬
一
千
二
百
床

，
實
際
住
約
八
千
二
百
位
老
人
;
除
了
少
數
設
備
較
佳
的
收
容
機
構
外
，
老
人
的
住
進
意

願
並
不
高
，
導
致
各
機
構
實
際
收
容
人
數
均
未
達
預
定
標
準
。
其
中
，
據
「
公
私
立
仁
愛

之
家
業
務
績
效
考
評
報
告
」
中
所
指
，
純
粹
收
容
老
人
者
有
二
十
所
，
其
餘
均
為
多
項
救

助
和
收
容
機
構
。
這
些
機
構
以
公
費
方
式
收
容
的
共
有
三
十
二
所
;
另
外
，
自
費
養
老
機

構
亦
漸
成
時
街
，
目
前
有
二
十
所
公
私
立
仁
愛
之
家
兼
辦
自
費
安
養
業
務
，
二
所
專
辦
自

費
安
養
業
務
，
除
此
之
外
，
還
有
未
知
數
目
的
營
利
性
養
老
院
及
未
立
案
的
安
養
機
構
和

寺
廟
救
濟
機
構
(
詹
火
生
等
，
巴
巴
。
;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
皂
白
;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
巴
巴
σ
;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

E
S
n
)
。

二
、
組
織
的
區
位
條
件

在
探
討
組
織
結
構
時
通
常
會
考
慮
幾
個
重
點

:
ω
規
模
、
叫
技
術
、
叫
專
業
與
專
業

人
員
、
叫
環
境
(
司
。
且
﹒
后
∞
∞
U
E阻
于
皂
白
一
月
O
V
E
g
-
E∞
ω

﹒ω
g
p

巴
∞
吋
h
r
o
已
而
且W

〈
O
F
n
y旦
旦
)
。
而
「
環
境
」
一
般
指
的
是
與
組
織
直
接
、
間
接
有
闋
的
所
有
外
在
環

境
，
包
括
政
治
狀
況
、
法
律
環
境
、
社
會
的
經
濟
環
境
、
技
術
環
境
、
人
口
特
徵
、
位
置

條
件
、
文
化
因
素
等
，
而
其
中
「
區
位
條
件
」
包
含
組
織
的
社
會
位
置
和
地
理
位
置
，
如

組
織
所
在
地
、
附
近
地
區
頡
似
組
織
的
多
寡
及
密
度
、
位
置
、
交
通
設
施
、
以
及
距
都
市

遠
近
等
(
張
主
雲
一
，
也
∞
。
;
張
潤
書
，Eg
u
白
色

-
E
∞
吋
)
。
組
織
需
要
環
境
所
提
供
的

各
項
資
源
，
例
如
:
人
力
、
財
務
，
也
需
要
環
境
來
消
費
組
織
的
產
出
，
因
此
，
組
織
與

環
境
的
依
存
度
很
高
(
吳
秉
恩
，
E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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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
機
構
在
提
供
服
務
過
程
，
若
不
注
意
環
境
中
位
置
條
件
的
影
響
，
會
使
得
同
一

地
區
的
服
務
提
供
變
得
支
離
破
碎
、
不
連
續
，
甚
至
服
務
的
對
象
可
能
會
因
時
間
、
交
通

因
素
而
未
能
享
受
該
項
服
務
，
而
提
供
服
務
的
機
構
也
會
因
缺
乏
服
務
對
象
的
參
與
，
無

法
對
服
務
對
象
的
需
求
作
靈
敏
的
反
應
。
本
文
根
據
此
重
點
，
加
上
配
合
養
老
機
構
的
實

際
情
況
後
，
決
定
將
「
服
務
老
人
數
」
、
「
所
在
地
理
位
置
」
、
「
交
通
便
利
性
」
、
「

距
離
都
市
遠
近
」
、
「
工
作
人
員
數
目
」
、
以
及
「
財
力
總
經
額
」
等
，
作
為
討
論
的
基

本
依
據
。念

一
、
研
究
方
法

本
文
以
台
灣
地
區
登
記
有
案
的
仁
愛
之
家
、
養
護
中
心
、
安
養
院
、
療
養
院
等
養
老

機
構
為
研
究
對
象
，
採
飽
和
取
樣
(
8
E
S
H
F
O
口
扭
曲
呂
立
一
口
問
)
的
方
式
，
將
台
灣
省
社
會

處
於
民
國
八
十
年
編
印
的
「
台
灣
地
區
社
會
資
源
手
冊
」
'
及
八
十
一
年
編
印
的
「
臺
灣

省
老
人
福
利
手
冊
」
所
分
穎
的
老
人
安
老
收
容
機
構
所
，
全
部
選
取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剔

除
重
複
的
部
分
後
，
共
有
五
十
個
機
構
為
研
究
樣
本
。
筆
者
自
行
編
制
問
卷
，
運
用
郵
寄

調
查
方
法
，
以
機
構
為
一
單
位
，
向
機
構
主
管
、
副
主
管
、
社
會
工
作
組
組
長
、
社
會
工

作
員
或
輔
導
員
蒐
集
研
究
所
需
之
資
料
。
同
時
也
使
用
電
話
追
蹤
訪
問
，
並
透
過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的
協
助
，
以
補
齊
不
甚
完
整
之
資
料
。

資
料
蒐
集
期
間
，
因
「
臺
灣
省
私
立
台
中
仁
愛
之
家
」
與
「
台
北
縣
私
立
樂
山
療
養

院
附
設
長
青
別
館
」
雖
仍
立
案
登
記
辦
理
老
人
安
、
療
養
業
務
，
但
都
已
失
去
養
老
機
構

之
規
模
與
業
務
性
質
，
故
將
這
兩
家
由
研
究
樣
本
中
去
除
，
實
際
調
查
過
程
中
總
共
針
對

養
老
機
構
發
出
四
十
八
份
研
究
問
卷
。
最
後
，
總
共
獲
得
四
十
一
份
有
效
問
卷
為
本
研
究

之
分
析
樣
本
，
回
收
率
高
達
∞
m
s
o

主
要
變
項
之
操
作
性
定
義
，
「
區
域
分
布
」
指
的
是
養
老
機
構
在
臺
灣
北
、
中
、
南

、
東
四
個
不
同
地
區
的
位
置
。
而
位
置
的
畫
分
，
北
部
地
區
包
含
苗
栗
以
北
的
地
區
;
中

部
地
區
包
含
苗
栗
縣
、
台
中
縣
、
台
中
市
、
南
投
縣
、
彰
化
縣
、
雲
林
縣
;
雲
林
以
南
，

含
澎
湖
為
南
部
地
區
;
台
東
縣
、
花
蓮
縣
、
宜
蘭
縣
為
東
部
地
區
。

社區發展季
f7 位

輛
小

從
表
一
中
可
以
看
出
，
此
次
調
查
的
四
十
一
家
養
老
機
構
原
來
的
規
模
可
容
納
一

O

六

二
一
亢
二
人
，
但
目
前
只
安
置
七
、
八
九

一
人
，
還
有
二
、
五
O

一
個
空
床
位
，
使
用
率
五

達
茁
-
O法
;
而
其
中
公
立
機
構
的
使
用
率
高
達
8

袋
，
私
立
機
構
卻
只
有
昆
訣
。
若
依
機
期

構
的
收
費
型
態
來
區
分
，
完
全
免
費
安
置
的
機
構
使
用
率
最
高
，
達
g
G
F
;
專
辦
自
費
安

置
的
機
構
次
之
，
使
用
率
為
說
法
;
同
時
提
供
免
費
安
置
和
自
費
安
置
服
務
的
機
構
最
低

，
使
用
率
只
有
g
s
(
詳
見
表
一
一
)
。
而
造
成
養
老
機
構
無
法
充
分
使
用
的
原
因
，
與
我

國
傳
統
對
於
養
老
機
構
的
態
度
有
關
，
認
為
安
養
機
構
含
有
救
濟
的
性
質
，
使
得
一
般
老

人
不
輕
易
將
養
老
機
構
視
為
一
個
養
老
的
地
方
。
而
且
，
受
傳
統
價
值
觀
的
影
響
，
我
國

一
向
認
為
奉
養
父
母
是
子
女
的
責
任
，
所
以
，
只
有
在
少
數
的
情
況
下
，
才
會
將
父
母
送

往
養
老
機
構
。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而
言
，
目
前
台
灣
養
老
機
構
的
制
度
還
不
算
很
完
善
，
部

分
養
老
機
構
進
住
的
條
件
太
嚴
苛
，
使
一
些
有
意
願
到
養
老
機
構
居
住
的
老
人
，
常
礙
於

條
件
不
符
，
反
而
無
法
住
進
機
構
中
。
另
外
，
老
人
本
身
對
於
安
養
與
療
養
也
分
不
清
楚

，
加
上
有
些
機
構
設
備
不
齊
、
服
務
不
週
，
也
是
使

一
些
人
不
願
意
住
進
養
老
機
構
的
原

因
。

肆
、
研
究
發
現

一的一

若
從
機
構
的
性
質
來
區
分
，
則
可
以
發
現
此
四
十
一
家
養
老
機
構
中
，
純
粹
辦
理
養

護
業
務
的
機
構
只
有
八
家
，
其
餘
皆
為
安
養
為
主
的
機
構
。
但
在
這
些
安
養
機
構
中
，
有

部
分
機
構
也
設
有
簧
譚
病
床
，
以
安
置
機
構
中
需
要
養
護
服
務
卻
無
相
關
機
構
可
轉
介
的

院
民
。
表
三
就
是
依
機
構
規
模
加
以
整
理
而
得
，
可
以
發
現
目
前
四
十
一
家
養
老
機
構
中

有
二
十
五
家
設
有
療
養
病
床
，
共
計
二
、
四
八
O
床
，
而
八
家
專
辦
養
護
的
機
構
只
設
有

七
九
九
床
，
其
餘
一
、
六
八
一
床
都
是
設
置
在
安
養
機
構
中
。
而
在
未
來
養
護
病
床
的
需



台灣地區公、私立養老機構設立之養老床位與安置人數( n= 41 ) 表

計A 
口立私立公

項目
實際規模設立規模實際規模設立規模實際規模設立規模

7891 10392 2490 3668 5401 6724 數人
193 254 89 131 415 517 平均

845 922 430 510 845 922 最大值

14 15 14 15 21 80 最小值

台灣地區設立之養老床位與安置人數(依機構收費情形畫分) (n = 41 ) 表二

免費與自費兼有服務對象自費完全免費安置
項目

質際規模設立規模實際規模設立規模實際規模設立規模

3602 5160 617 810 3672 4422 數人
144 206 206 270 282 340 均平
621 820 430 510 845 922 最大值

16 32 93 100 14 15 最小值

求
量
將
達
到
二
、
六
八
四
床
，
也
就
是
說
在
未
來
還
要
增
加
養
護
病
床
的
數
量
，
才
能
滿

足
各
纖
構
的
需
求
量
。

在
機
構
地
理
位
置
、
交
通
設
施
、
以
及
距
都
市
遠
近
等
「
位
置
條
件
」
方
面
，
此
四

十
一
家
養
老
攝
構
，
大
部
分
是
位
在
市
區
的
邊
緣
(
占
六
成
六
)
，
而
且
有
九
所
機
構
是

位
在
偏
遠
的
鄉
鎮
，
只
有
五
所
機
構
是
設
在
都
市
的
市
區
內
。
若
以
交
通
設
施
條
件
來
看

，
有
五
所
養
老
機
構
附
近
沒
有
公
車
或
客
運
車
經
過
，
在
交
通
上
較
為
不
便
，
而
交
通
的

困
難
多
少
會
影
響
院
內
老
人
與
社
區
互
動
的
機
會
，
機
構
在
應
用
社
區
資
源
上
也
較
為
不

台灣地區設立之聲護床數與需求床數 (n= 25) 

項目 lEb司、至口牛l 平均 最大值 最小值

未來所需的養護病床數 2684 107.4 442 10 

目前設置的養護病床數 2480 99.2 442 2 

一
一
一

表

台灣地區養老棧構機構規模以位置與機構組織畫分表

機構規模

30人以下

機
構
數

糊
一

構
一

機
一
公
立

私
.'!L 

東
部

置

南
部

中
部

位

ν
u
n
b
 

4
4

立
口

百分比

表四

1 3.6 7.7 

24 75.0 23.1 80.0 76.9 72.7 16.7 31 一 200人

5 14.3 7.7 7.7 9.1 25.0 201- 400人

11 7.1 69.2 20.0 7.7 18 . 2 58.3 401人以上

41 28 13 5 13 11 12 合計機構數

一 87 一月三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利
，
如
:
不
容
易
招
募
到
志
工
。
至
於
目
前
養
老
機
構
在
不
同
地
區
的
分
布
情
況
，
以
東

部
地
區
最
少
，
只
有
五
所
，
而
南
部
最
多
，
有
十
三
所
，
然
後
依
次
是
北
部
與
中
部
。
但

是
，
若
僅
公
立
機
構
的
部
分
來
看
，
則
以
北
部
最
多
，
有
六
所
;
中
部
與
南
部
都
各
有
三

所
;
東
部
最
少
，
只
有
一
所
。

再
以
「
機
構
組
織
」
及
「
機
構
位
置
」
來
分
析
機
構
規
模
，
養
老
機
構
設
立
規
模
在

四
O
O

人
以
上
者
以
公
立
機
構
為
多
;
機
構
的
規
模
在
二
O
O

人
以
下
者
則
以
私
立
機
構

為
多
，
而
設
立
規
模
在
二
O

一
|
四
O
O

人
者
私
立
機
構
也
多
於
公
立
機
構
。
以
機
構
所

在
的
位
置
來
分
析
，
機
構
規
模
在
二

O

一
人
以
上
者
以
北
部
地
區
為
多
，
規
模
在
三
一
l
l

二
O
O
人
的
機
構
則
以
東
部
比
例
最
高
，
南
部
地
區
次
之
o

換
句
話
說
，
南
部
地
區
以
機

構
規
模
在
二
O
O
人
以
下
者
為
多
;
而
北
部
地
區
則
大
多
是
規
模
在
二

O

一
人
以
上
的
機

構
(
請
參
見
表
四
)
。

在
分
析
機
構
的
位
置
分
布
時
，
若
加
入
各
地
區
的
老
年
人
口
數
，
將
可
獲
得
更
精
確

的
結
果
。

所
以
，
園
一
就
是
按
照
機
構
位
置
及
老
年
人
口
數
，
把
機
構
原
先
設
立
規
模
、

服
務
人
力
、
專
業
人
力
與
財
力
總
額
重
新
予
以
整
理
。
結
果
顯
示
出
區
域
上
分
配
的
不
平

衡
，
尤
其
是
床
位
設
置
比
例
方
面
，
北
部
地
區
設
立
的
安
養
床
位
比
例
最
高
，
每
一
、
。

0
0
名
老
人
才
設
置
三
床
多
;
養
護
床
位
方
面
，
則
以
中
部
地
區
比
例
最
高
，
每
一
、
0

0
0
名
老
人
設
有
二
床
，
東
部
地
區
比
例
最
低
，
每
一
、
O
O
0

名
老
人
設
置
不
到
一
床

。
若
與
文
化
、
經
濟
都
相
近
的
香
港
之
「
新
老
人
服
務
規
畫
比
例
」
(
每
一
、
0
0
0

名

老
人
需
設
有
十
床
安
養
床
位
與
十
二
床
養
護
床
位
)
比
較
，
北
部
地
區
安
養
床
位
的
比
例

已
達
香
港
的
新
標
準
'
其
餘
地
區
的
需
要
再
增
設
床
位
才
能
達
到
標
準
;
而
養
護
床
位
方

面
，
四
個
地
區
設
立
床
位
的
比
例
與
標
準
差
距
甚
遠
，
政
府
宣
盡
速
規
畫
設
立
，
或
輔
、
導

未
立
案
的
機
構
早
日
合
法
化
。
男
外
，
在
服
務
人
力
密
度
方
面
，
以
中
部
地
區
的
比
例
最

高
，
而
專
業
人
加
密
度
同
樣
以
中
部
地
區
的
比
例
最
高
，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中
部
地
區
養
護

機
構
比
較
多
所
產
生
的
差
異
。
至
於
每
一
位
養
老
老
人
平
均
的
經
費
，
比
例
最
高
的
是
東

部
地
區
，
平
均
每
一
位
機
構
中
安
置
的
老
人
一
年
可
獲
得
廿
四
萬
餘
元
(
包
含
人
事
費
、

行
政
管
理
費
、
院
民
安
養
、
老
人
福
利
、
建
築
設
備
維
修
費
等
)

。

最
後
，
研
究
者
進
一
步
將
各
縣
市
的
養
老
床
位
數
量
及
設
置
比
例
整
理
成
表
五
，
以

作
為
未
來
老
機
構
發
展
之
參
考
。
從
表
五
中
可
以
發
現
，
安
養
床
位
的
設
立
以
基
隆
市
、

台
北
市
、
嘉
義
市
、

高
雄
市
、

花
蓮
縣
等
地
區
較
為
充
足
，
而
台
南
縣
、
台
中
縣
、
雲
林

縣
等
地
區
則
需
要
多
加
發
展
。
至
於
養
護
床
位
方
面
，
各
縣
市
普
遍
不
足
，
尤
其
是
台
北

縣
、
台
北
市
、
桃
園
縣
及
台
南
縣
等
。

伍
、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

從
以
上
資
料
分
析
之
結
果
發
現
，
目
前
養
老
機
構
設
立
的
位
置
以
靠
近
市
區
的
邊
緣

者
爵
最
多
，
有
必
一
更
位
在
偏
遠
的
鄉
鎮
，
機
構
附
近
根
本
沒
有
公
車
或
客
運
車
經
過
，
在

對
外
的
交
通
上
極
不
便
利
，
容
易
使
機
構
安
置
的
老
人
產
生
「
機
構
化
」
的
現
象
。

但
此

種
型
態
的
老
人
群
居
式
服
務
仍
只
停
留
在
提
供
老
人
一
個
避
護
場
所
的
階
段
，
根
本
無
法

顧
及
到
老
人
社
會
與
情
感
方
面
的
需
求
，
無
法
提
供
老
人
維
持
社
會
關
係
與
個
人
成
長
的

機
會
。
其
實
，
老
人
機
構
式
住
宅
的
設
計
，
應
著
重
讓
老
人
不
脫
離
現
實
，
能
與
過
去
的

生
活
聯
結
在
一
起
，
而
保
有
行
動
的
能
力
可
以
讓
老
人
有
獨
立
自
主
的
感
受
，
並
體
會
到

被
尊
重
的
感
覺
。
因
為
機
構
設
立
的
地
點
與
臣
離
社
區
的
遠
近
，
會
影
響
老
人
與
社
區
互

動
能
力
，
降
低
老
人
關
懷
機
構
外
界
，
與
得
到
社
區
關
懷
的
機
會
，
所
以
，
不
宜
選
擇
太

偏
遠
的
地
區
。
而
且
老
人
受
限
於
活
動
能
力
，
活
動
範
圍
並
不
大
;
因
此
，
有
必
要
加
以

社
區
化
，
以
加
強
近
便
性
，
讓
老
人
容
易
接
近
到
服
務
，
也
方
便
與
原
來
生
活
的
社
區
保

持
互
動
。

在
機
構
設
立
的
位
置
方
面
，
顯
示
出
區
域
上
分
配
的
不
平
衡
，
尤
其
是
床
位
設
置
比

例
方
面
，
高
低
差
距
甚
多
。
所
以
，
未
來
政
府
在
養
老
機
構
的
規
章
發
展
上
，
宜
加
強
區

位
條
件
的
考
量
，
即
有
關
組
織
的
所
在
地
、
附
近
地
區
額
似
組
織
的
多
寡
及
密
度
、
位
置

、
交
通
設
施
、
以
及
距
都
市
遠
近
等
條
件
的
重
視
，
以
便
充
分
運
用
環
境
所
提
供
之
各
項

期五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88一



安養機構設立規模:﹒30人以下 EB31 - 200人 0200-400人 。400人以上

養護機構設立規模:圓30人以下口31-150人口150人以上

老人人口數: 491 ， 673人

設置床位:安養5312床、養護210床

床位比例:安養10.8床/千人、養護0.4床/千人

財力總額: 741 ,590 ,939 平均: 134 ， 298元/人

服務人力: 625 密度: 1 1. 3人/百人

專業人力: 138 密度: 2.5人/百人

老人人口數: 334 ， 428人

設霞床位:安養1137床、養護712床

床位比例:安養3.4床/千人、養護2.1床/千人

財力總額: 275 ,410 ,733 平均: 148 ， 951元/人

服務人力: 340 密度: 18.4人/百人

專業人力: 90 密度: 4.9人/百人

nþ 

老人人口數: 390 ， 919人

設置床位:安養2073床、養護265床

床位比例:安養5.3床/千人、養護0.7床/千人

財力總額: 333 ,446 ,329 平均: 142 ， 620元/人

服務人力: 297 密度: 12.7人/百人

專業人力: 82 密度: 3.5人/百人

$$$$$ 
o 
O 
~~口口

老人人口數: 85 ， 514人

設置床位:安養6自床、養護32床

床位比例:安養8床/于人、養護0 .4床/千人

財力總額: 168 ,919 ,226 平均: 247 ， 319元/人

服務人力: 123 密度: 18.0人/百人

專業人力: 18 密度: 2.6人/百人

圖一 養老機構服務人力、專業人力、經費總額與機構規模以所在地區畫分圓

月三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一個一



表五 各縣市養老床位數與床位設置比例

縣市老年設置安養床位設置比例應設置安 差距 設置養護 床位設置比例 應設置養 差距

縣市別 人口數 床位數 (床/干人) 養床位數 床位數 (床/千人) 護床位數

基陸市 24674 826 33.5 247 +579 O 271 -271 

台北市 181023 2492 13.8 1810 +682 O 1991 -1991 

台北縣 152463 1360 8.9 l也5 -165 210 1.4 1677 -1467 

桃園縣 82079 在34 5.3 821 -387 。 903 一 903

新竹縣 28163 2ω 7.1 282 一 82 。 310 一 310

新竹市 23271 。 。 233 233 。 256 一 256

苗栗縣 42566 35 0.8 426 一 391 60 1.4 “8 
一 408

台中市 40508 400 9.9 405 一 5 。 446 一 446

台中縣 69327 65 0.9 693 -628 O 7臼 一 763

南投縣 39181 197 5.0 392 一 195 O 431 -431 

彰化縣 83138 440 5.3 831 391 442 5.3 915 -473 

雲林縣 59708 。 。 597 一 597 210 3.5 657 一 447

嘉義縣 46856 O 。 469 一 469 。 515 - 515 

嘉義市 16407 290 口.7 164 + 126 O 180 -180 

台南市 38328 340 8.9 383 -43 265 6.9 422 一 157

台南縣 80758 64 0.8 808 -744 O 路8 一 888

高雄市 65346 820 12.5 654 + 166 O 719 一 719

高雄縣 69761 344 4.9 698 -354 O 764 一 764

屏東縣 6位41 135 2.1 644 509 O 709 -709 

澎湖縣 9022 80 8.9 90 一 10 O 99 -99 

宜蘭縣 32961 101 3.1 330 一 229 。 363 一 363

花蓮縣 29807 500 16.8 298 +202 。 328 一 218

台東縣 22746 50 2.2 228 一 178 32 1.4 250 -218 

合計 1302534 9173 7.0 13025 一 3852 1219 0.9 143招 -13109

註:此表依照香港「新老人服務規畫」之標準標理， 1 ， 000名老人需設立10床安養床位與11床養護

床位。各縣市老人人口數為民國八十年之數據。

-90 一 期五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



資
源
，
並
使
服
務
對
象
不
受
時
間
、
交
通
等
因
素
的
限
制
，
而
能
享
受
該
項
服
務
。

男
外
，
目
前
安
養
機
構
一
半
以
上
有
附
設
養
護
床
位
，
而
這
些
床
位
常
常
不
是
一
開

始
即
設
立
，
而
是
為
了
因
應
安
養
老
人
身
體
退
化
或
需
要
特
別
護
理
，
但
又
缺
乏
相
關
處

所
可
轉
介
時
，
臨
時
設
立
之
設
施
。
這
常
造
成
機
構
業
務
龐
大
錯
雜
，
形
成
人
力
分
散
;

且
會
因
專
業
人
力
不
足
，
照
護
設
施
缺
乏
，
使
照
顧
之
專
業
化
不
足
，
服
務
效
果
反
受
影

響
。
所
以
，
宜
區
隔
安
養
與
養
護
服
務
之
功
能
，
積
極
補
充
養
護
設
施
之
不
足
。
以
養
護

床
位
設
立
比
例
來
看
，
目
前
每
一
、

0
0
0

名
老
人
才
設
置
一
床
，
臣
離
香
港
每
一
、
。

0
0
名
老
人
設
置
十
一
床
的
新
規
畫
標
準
，
尚
有
非
常
大
的
努
大
空
間
。

基
於
上
述
的
結
論
，
也
在
此
提
出
一
些
建
議

.• 

首
先
，
養
老
機
構
設
立
的
區
位
宜
均

衡
，
服
務
的
分
布
要
合
理
，
計
算
時
應
配
合
各
地
區
的
老
人
人
口
數
，
算
出
標
準
的
設
立

比
例
，
以
此
作
為
養
老
機
構
規
畫
之
參
考
。
並
加
強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使
機
構
老
人
有
機

會
與
社
區
老
人
交
流
，
豐
富
生
活
內
涵
。
其
次
，
政
府
宜
盡
速
增
設
養
護
機
構
，
或
積
極

輔
導
未
立
案
之
機
構
，
早
日
納
入
福
利
服
務
的
正
軌
，
使
養
護
服
務
的
品
質
可
以
得
到
專

業
的
監
督
與
輔
導
。
而
安
養
與
養
護
服
務
也
要
有
明
顯
也
區
隔
，
並
在
兩
者
問
建
立
良
好

的
轉
介
管
道
，
使
接
受
養
老
服
務
的
老
人
可
以
得
到
更
專
業
的
服
務
。
再
者
，
對
於
養
老

服
務
的
收
費
方
式
，
除
了
目
前
的
免
費
服
務
與
自
費
安
置
外
，
也
可
以
考
慮
採
酌
情
補
助

的
方
式
，
依
接
受
服
務
者
的
經
濟
狀
況
收
取
不
同
等
級
的
費
用
，
以
提
高
老
人
住
到
養
老

機
構
中
的
意
顧
。
最
後
，
關
於
老
人
安
養
與
療
養
業
務
，
政
府
未
來
的
作
法
應
放
寬
收
容

條
件
並
加
強
宣
傳
，
除
此
之
外
，
輔
導
民
間
興
辦
高
水
準
的
自
費
養
老
機
構
，
增
設
老
人

養
護
床
位
，
以
合
乎
老
人
及
社
會
的
需
求
，
為
老
人
提
供
更
完
善
的
安
養
與
養
護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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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一月三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